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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議員：

有關第三代流動服務發牌事宜的附屬法例有關第三代流動服務發牌事宜的附屬法例有關第三代流動服務發牌事宜的附屬法例有關第三代流動服務發牌事宜的附屬法例

本人知道《 2001年電訊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在今天 (2001
年 4月 26日 )會議上，亦可能會考慮擬議的附屬法例。

鑒於建議的拍賣安排可能會損害到消費者的長遠利益及本港

流動通訊業的發展前景，數碼通深表關注。我們曾於 2001年 4月 9日提

交意見書，回應電訊管理局 2001年 3月 23日的諮詢文件。

數碼通所關注的，主要是 “第四名離場者規則 ”及保密的拍賣

程序兩事項。

關於第四名離場者規則：

‧將專營權費定於第五名競投人退出拍賣時的出價，才是最

有效決定拍賣結果的方法。正如在任何市場，當所有貨物

沽清，活動便應停止一樣，當局不應讓各競投人在不知本

身已勝出的情況下，仍繼續各自爭相出價。若牌照只得一

個，根據第四名離場者原則，成功的競投人會繼續與自己

爭相出價直至退出；而只有在退出時，才獲悉自己已勝出。

‧以第四名離場者規則人為地推高價格，日後會加重消費者

的負擔，亦似乎有違電訊管理局當初訂立專營權的目標；

及

‧政府如擔心拍賣程序產生的經濟成效與政府所期望的 “公
眾利益 ”不符，便應以其他方法解決，例如訂定底價。政府

已承諾會設定底價，以應付只得 4個或更少營辦商參與拍賣

的情況。這意味對於下列情況，政府的處理手法會有出入：

其一是只有 4個營辦商參與拍賣，拍賣便得取消；另一情況

是最後只剩下 4個營辦商參與拍賣，拍賣卻會繼續。

關於保密的拍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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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市場的目的，均是讓買賣雙方測試本身估量商品價值

的能力。由於第三代流動服務頻譜涉及眾多科技及商業的

不明朗因素，處理時所需的估量能力便更形重要。因此，

營辦商必須在拍賣前或拍賣期間掌握若干資料 (例如最初

及最後的競投人數等 )，以便對第三代流動服務牌照的商業

價值能作出最有效估計，而取得這些資料並不等同聯手競

投。

‧保密的拍賣程序屬試驗性質，世上任何地方均未有試行

過。雖然沒有一個拍賣程序是完美的，但公開拍賣模式的

優勝之處，是過去 15年曾有十數個國家採用此模式並不斷

加以改良；及

‧政府建議採用以專營權費為基礎的拍賣方式，並表示此舉

可解決外國在拍賣時出現現金價格偏高而對營辦商構成負

擔過重的問題，但此建議卻受到保密的拍賣方式威脅，其

作用亦為第四名離場者規則所削弱。

第三代流動服務頻譜指配能成功施行，將可視為一個司法管

轄區的電訊市場能穩健發展的指標。在目前市場氣氛有欠明朗的情況

下，香港實不宜冒險採用未經試行的程序。

數碼通關注到，各有關方面並未有足夠時間向法案委員會反

映意見，法案委員會亦未及仔細考慮建議的安排。數碼通沒有足夠機

會考慮附屬法例及將第四名離場者規則明顯納入附屬法例的情況。

數碼通並非要求延遲立法或押後拍賣程序。我們相信，按現

行的時間安排，仍可進行諮詢。附屬法例要到 2001年 6月 1日才須刊登

憲報。

就此，本人提議法案委員會按原定安排在 4月 26日及 5月 2日舉

行的會議上討論有關的修訂法例及附屬法例，但應在保密拍賣方式及

第四名離場者規則的立場上有所保留，以便進一步諮詢業界意見。數

碼通亦希望能有機會向法案委員會反映對附屬法例的意見。我們最近

查看法案委員會的工作時間表時，才發覺當局於 6月將附屬法例刊登憲

報前，委員會將會討論並通過此附屬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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